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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政府為振興經濟、帶動整體經濟動能，因應國內外新產業、新技術及新生活趨勢，推動促進

轉型之國家前瞻基礎建設，特制定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並於106年7月7日公布施行。行政院

依據該條例第7條第1項之規定，編列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第2期及第3期特別預算，

其中第1期特別預算（下稱前瞻第1期特別預算）執行期間自106至107年度止，第2期特別預算（下

稱前瞻第2期特別預算）執行期間自108至109年度止，第3期特別預算（下稱前瞻第3期特別預算）

執行期間自110至111年度止。依據該條例第4條規定，前瞻基礎建設之項目為軌道建設、水環境

建設、綠能建設、數位建設、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建設及人才培

育促進就業建設等8類，其中包含競爭型補助計畫。 

茲將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市政府獲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核定列入前瞻第1期、第2期

及第3期特別預算補助計畫之執行情形，說明如次： 

一、前瞻第 1 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 

（一） 補助計畫建設類別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核定前瞻第1期（106至107年度）特別預算補助市政府計56億

8,835萬餘元（100.00％），分屬城鄉建設、水環境建設、數位建設、軌道建設、因應少子化

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食品安全建設等7項建設類別，計畫類別金額分

別為城鄉建設25億2,846萬餘元（44.45％），水環境建設16億2,805萬餘元（28.62％），數位

建設6億2,388萬餘元（10.97％），軌道建設4億7,400萬元（8.33％），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3億4,671萬元（6.10％），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5,992萬餘元（1.05％），食品安全建

設2,731萬餘元（0.48％）（圖1、2）。 

 

 

 

 

 

 

 

 

                                

圖 1  前瞻第 1期補助計畫建設類別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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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前瞻第 1期補助計畫建設類別（金額）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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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核定前瞻第1期（106至107年度）特別預算補助市政府計56億8,835萬

餘元。執行結果，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累計執行數54億9,643萬餘元，約96.63％（表1、圖3）。 

表1  前瞻第1期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106年9月13日至110年12月31日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瞻計畫建設類別 
前瞻計畫補助款 

（A） 

補助款累計執行數 

（B） 

執行率 

（B/A100） 

合 計 5,688,358 5,496,437 96.63 

城 鄉 建 設 2,528,463 2,415,395 95.53 

水 環 境 建 設 1,628,057 1,609,581 98.87 

數 位 建 設 623,889 616,951 98.89 

軌 道 建 設 474,000 423,957 89.44 

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346,710 344,841 99.46 

人 才 培 育 促 進 就 業 建 設 59,926 59,245 98.86 

食 品 安 全 建 設 27,312 26,464 96.90 

註：1.本表依中央政府前瞻計畫補助款金額由高至低排序。 

2.補助款累計執行數（B）係第 1 期特別決算實現數。 

3.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圖 3  前瞻第 1期補助經費已執行比率概況 

106 年 9 月 13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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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瞻第 2 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 

（一） 補助計畫建設類別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核定前瞻第2期（108至109年度）特別預算補助市政府計110億1,651

萬餘元（100.00％），分屬城鄉建設、水環境建設、數位建設、軌道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

空間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食品安全建設等7項建設類別，計畫類別金額分別為城鄉建

設48億1,860萬餘元（43.74％），水環境建設34億6,930萬餘元（31.49％），數位建設13億3,162

萬餘元（12.09％），軌道建設10億3,300萬元（9.38％），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2億460萬

餘元（1.86％），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1億4,697萬餘元（1.33％），食品安全建設1,239萬餘元

（0.11％）（圖4、5）。 

 

 

 

 

 

 

 

 

（二） 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核定前瞻第2期（108至109年度）特別預算補助市政府計110億1,651

萬餘元。執行結果，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累計執行數95億5,440萬餘元，約86.73％（表2、圖

6）。執行率未達80％者，為軌道建設，主要係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階段）暨周邊土地開發

計畫之第二A階段土建與機電系統工程發包進度未如預期，及第二B階段綜合規劃報告尚未核定，

致影響計畫執行進度。 
   

圖 4  前瞻第 2期補助計畫建設類別 

 
 

 

 

 

 

 

 

 

 

 

 

圖 5  前瞻第 2期補助計畫建設類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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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前瞻第2期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108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瞻計畫建設類別 
前瞻計畫補助款 

（A） 

補助款累計執行數 

（B） 

執行率 

（B/A100） 

合 計 11,016,514 9,554,409 86.73 

城 鄉 建 設 4,818,606 4,147,193 86.07 

水 環 境 建 設 3,469,303 3,390,444 97.73 

數 位 建 設 1,331,624 1,309,414 98.33 

軌 道 建 設 1,033,000 364,697 35.30 

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204,609 183,288 89.58 

人 才 培 育 促 進 就 業 建 設 146,978 146,978 100.00 

食 品 安 全 建 設 12,392 12,392 100.00 

註：1.本表依中央政府前瞻計畫補助款金額由高至低排序。 

2.補助款累計執行數（B）係第 2 期特別決算實現數。 

3.本表前瞻計畫補助款 110 億 1,651 萬餘元較 109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金額 110 億 1,723 萬餘元，減少 72 萬餘元，係城鄉

建設原列 48億 1,932 萬餘元，因內政部補助 108 年度鳳山區光復路道路改善計畫，按計畫執行情形調減補助款所致。 

4.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圖 6  前瞻第 2期補助經費已執行比率概況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月 31 日止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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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瞻第 3 期特別預算執行情形 

（一） 補助計畫建設類別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核定前瞻第3期（110至111年度）特別預算補助市政府計76億6,047

萬餘元（100.00％），分屬城鄉建設、水環境建設、軌道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數位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食品安全建設等7項建設類別，計畫類別金額分別為城鄉建

設43億7,606萬餘元（57.13％），水環境建設20億5,071萬餘元（26.77％），軌道建設8億120萬元

（10.46％），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1億8,913萬餘元（2.47％），數位建設1億6,799萬餘

元（2.19％），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7,266萬餘元（0.95％），食品安全建設270萬餘元（0.04％）

（圖7、8）。 

 

 

 

 

 

 

 

 

（二） 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核定前瞻第3期（110至111年度）特別預算補助市政府計76億6,047

萬餘元。執行結果，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補助款分配數55億4,381萬餘元，累計執行數49億

9,479萬餘元，約90.10％（表3、圖9）。執行率未達80％者，為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主要係改建兒少緊急及中長期安置機構、愛群兒少家庭福利館修繕及充實設施設備等計畫，因

前置作業或基本設計規劃尚未完成，致影響計畫執行進度。  
  

圖 7  前瞻第 3期補助計畫建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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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前瞻第 3期補助計畫建設類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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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前瞻第3期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瞻計畫建設類別 前瞻計畫補助款 
補助款分配數 

（A） 

補助款累計執行數 

（B） 

執行率 

（B/A100） 

合 計 7,660,478 5,543,815 4,994,790 90.10 

城 鄉 建 設 4,376,060 3,915,269 3,429,508 87.59 

水 環 境 建 設 2,050,715 1,350,168 1,305,534 96.69 

軌 道 建 設 801,200 47,200 47,200 100.00 

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189,136 25,581 13,034 50.95 

數 位 建 設 167,996 132,326 128,576 97.17 

人 才 培 育 促 進 就 業 建 設 72,665 70,564 68,232 96.70 

食 品 安 全 建 設 2,704 2,704 2,704 100.00 

註：1.本表依中央政府前瞻計畫補助款金額由高至低排序。 

2.補助款分配數（A）係指中央政府前瞻計畫補助款截至 110年底之預算分配數。 

3.補助款累計執行數（B）係包含實現數及預付數。 

4.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圖 9  前瞻第 3期補助經費已執行比率概況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月 31 日止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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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審核意見 

本處查核市政府執行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情形，發現缺失均已函請各計畫

主管機關積極趕辦或促請研謀因應改善措施，摘述如次： 

（一） 為提供都會核心區便捷之軌道運輸服務，規劃興建黃線捷運建設，雖

已闢駛先導公車路線，惟搭乘人次與預測運量差距甚遠，允宜預為研謀因應，以達

成計畫目標。（軌道建設） 

交通部以「都市推動捷運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優化軌道運輸服務，達成紓解都會區

交通擁擠之目標，並引入複合式軌道運輸系統，以避免面對延伸路線鉅額建設成本及用地徵收

等問題，暨擴大軌道運輸服務範圍。查核捷運工程局「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都會線（黃線）

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執行情形，核有：98 至 109 年度高雄市公共運輸之市占率僅介於

8.0％至 9.4％，顯示民眾仍習以私人運具為主要交通工具，未隨大眾捷運系統普及而變更使用

習慣，市政府為培養黃線運量，分別於 107年 4月及 12月闢駛黃 2線及黃 1線 2條先導公車路

線，幾完全重疊黃線規劃路線，營運結果，108至 110年度日運量約介於 2,853至 3,479人次，

與黃線預計運量目標差距甚遠；又經統計與黃線路線重疊之公車路線客運情形，108至 110年度

日運量分別為 4.29、3.44 及 2.61 萬餘人次，亦不足黃線各年期運量目標且運次逐年下降等情

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將持續推動先導公車等既有運量培養措施，另黃線完工後與紅橘線

及環狀輕軌交會，將大幅提高民眾搭乘意願，發揮轉乘效益，又鑑於軌道建設將朝向場站周邊土

地聯合開發作為主要籌措財源管道，除原規劃 15處捷運開發基地外，已再勘選新增 9處基地，

刻正積極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並研擬都市計畫變更作業。（詳乙－131頁） 

（二） 為促進高雄都會區北向軸線之延伸發展，推動岡山路竹延伸線捷運

建設計畫，惟土地開發及增額容積實施進度落後，允宜檢討積極辦理，以加速籌

措興建經費。（軌道建設） 

交通部以「都市推動捷運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優化軌道運輸服務，達成紓解都會區

交通擁擠之目標，並引入複合式軌道運輸系統，以避免面對延伸路線鉅額建設成本及用地徵收

等問題，暨擴大軌道運輸服務範圍。查核捷運工程局「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第一階段 RK1站聯合開發案



 

戊－61 

原訂於 110年 10月公告招商，惟因未妥為評估建築容積法令競合問題而暫緩公告，並改採變更

土地使用分區為捷運開發區，預估延後至 111年 8月底招商，115年 9月完工，致未能如期於第

一階段通車時挹注收益及帶動運量，允宜檢討改進並積極辦理開發，以提升財務自償性；2.第一

階段及第二 A 階段預估增額容積收益總額分別為 4 億 6,852 萬元（110 至 119 年實現）及 22 億

1,070 萬元（115 至 134 年實現），為首要自償性財源，該局為加速籌措捷運工程經費，規劃整

合辦理各階段之增額容積作業並提前至 111 年實施，惟相關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未相應配合，允

宜協同相關機關儘速完成行政作業，並注意掌握執行進度，以如期支應興建經費需求等情事，經

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RK1站東、西側基地之都市計畫變更案已於 111年 4月報內政部審查，

預計同年 12月公告聯合開發招商；2.都市發展局刻正重新檢討捷運路線之增額容積政策，俟定

案後配合辦理相關都市計畫變更作業。（詳乙－130頁） 

（三） 配合推動國民中小學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計畫，期改善校園用電

安全，提供良好學習環境，惟最適契約容量、節能配套措施等有待精進落實，以確

保永續校園環境。（城鄉建設） 

教育部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設置冷氣獨立供電系統、汰換老舊耗能設備，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達節能

減碳、降低學校電費支出目標，並輔以裝設冷氣提供學生適溫學習環境。查核教育局「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冷氣裝設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配合推動班班裝設冷氣機，惟用電量及電費將

隨增，允宜督促學校建立冷氣機使用維護統計資訊，作為籌編來年維護及汰換經費之參據，並鼓

勵持續推動校園降溫措施，研酌訂定相關規範，以落實節能政策；2.部分學校連續 2 年用電最

高需量均小於經常契約容量，或相近地區之學校平均每人每月用電量差異甚多情形，允宜督促

研謀訂定最適契約容量及節能具體措施，以減省公帑支出；3.部分工程設計圖內容及數量有不

一致情形，亟待釐清妥處，避免影響設備使用功能及用電安全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

1.已提供部分學校訂定之冷氣管理使用規範供其他學校參考，並鼓勵學校參與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辦理之「校園空調自動需量反應」，俾減少教室冷氣機耗能，另持續改

善校園軟硬體環境，配合市政府「創能經濟 光電計畫」，鼓勵設置太陽光電系統，阻絕頂樓熱

輻射效應；2.將與台電公司共同辦理電費計價及節電優惠方案說明會，協助學校訂定最適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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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容量，避免超約罰款或溢繳基本費用，節省公帑支出；3.設計錯誤或不符處已檢討釐清。

（詳乙－43 頁） 

（四） 運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改善漁港及漁業環境品質，以帶動漁村經

濟發展，惟部分工程前置作業、執行及設施管理情形尚欠周妥，允宜研謀改進。（水

環境建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水與環境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海岸環境、水源淨化、溼

地及生態復育等設施，營造自然豐富親水空間與生態棲地，打造一縣市一親水亮點，恢復水岸生

命力及永續水環境。查核海洋局「中洲漁港老舊碼頭、疏浚及景觀營造工程」等計畫執行情形，

核有：1.工程契約、竣工檢查紀錄表及結算書所載預力混凝土板樁工項長度，皆不足結構計算需

求長度；2.預力混凝土板樁品質試驗，由材料供應商自設之試驗室辦理，是否具公信力，允待檢

討釐清；3.未依工程設計圖說編足試驗數量，致未辦理施工前試驗；4.以淤砂移作養灘之用，並

新建親水硬體設施以增加地方觀光資源，惟未考量長期定砂功能，衍生遊憩設施耐久性不足問

題；5.漁港碼頭周邊貨櫃屋現況位置整理作業欠缺規範，又漁具倉儲空間委外管理使用亦未訂

定契約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竣工檢查紀錄表所載規格係誤植，已請廠商加強監造

人員教育訓練，並列入以後漁港工程勞務發包案之評分參考；2.嗣後辦理類此案件，將請廠商邀

集第三方公正單位或人士會同試驗；3.有關施工前、後之試驗數量係誤植，將函請設計監造廠商

加強監造人員教育訓練；4.將定期維護海灘，並確實執行灘砂維護作業；5.刻正委由各區漁會辦

理代管，預計於 111年 10月前完成委託管理作業程序。（詳乙－161頁） 

（五） 委託興建立體停車場改善停車環境及紓解地區停車需求，惟委託興建

十全立體停車場決策未臻周延，亟待研謀改善，有效發揮公用財產應有之使用效

益。（城鄉建設） 

交通部以「改善停車問題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改善停車問題，帶動公共運輸發展，

紓緩觀光遊憩旅次之停車需求，並透由智慧化停車管理服務、綠能及性別友善設計原則，提升停

車場使用效益與服務品質。查核交通局及水利局「十全立體公有停車場工程計畫」執行情形，核

有：該立體停車場決策未臻周延，委託規劃暨監造技術服務契約內容大幅變更，衍生給付反覆設

計費與延長期間之工程監造服務費率爭議，嗣決標後延至 106 年 9 月始開工，惟因時程迫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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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於開工前完成高雄市停車場整體規劃及該立體停車場可行性評估報告，遲至 107 年 3 月及

9月補辦完成，又為配合市政府政策預計於 107 年 7 月完工，嗣經承商建議變更施工工法以縮

減工時，惟執行過程仍因契約變更設計所生展延工期等工項價金請求給付而衍生爭議，迄 109

年 5 月始竣工，復未完成驗收即於同年 1 月起啟用並營運收費，再衍生保固爭議，截至 111年

3 月底止，履約爭議調解中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未來進行重大停車場興建計畫，

將依施政計畫之提報作業及審查機制辦理，並於工程發包前落實完成相關前置作業，及密切聯

繫權責機關執行後續各項作業。（詳乙－153頁） 

（六） 開發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均衡城鄉發展，惟先期規劃評估作業未臻周

妥，開發範圍及招商情形均未如預期，仍待續充實地方產業特色並加強招商行銷，

積極協調跨機關資源整合以加速園區發展，俾達成永續經營發揮計畫預期綜效。

（城鄉建設） 

經濟部以「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建置及發展城鄉特色產業園

區及場域，引導發展城鄉特色產業，促進整體產業升級轉型，創造產業價值。查核都市發展局

「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先期作業欠缺縝密規劃及覈實評估，亦未落實

成本效益分析即啟動計畫，致執行後屢生變數，計畫一再更迭並大幅增加經費，截至 111 年 3

月底止，僅辦理第一、二期建物修繕與景觀改善工程，第三期開發工程因財源困絀迄未辦理；

2.該計畫投入開發經費龐巨，均由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支應，惟園區

營運財務綜合分析結果達成財務收支平衡至少需歷時 27 年，雖配合開發期程分階段辦理招商

行銷作業，惟僅出租建物 2 棟及土地 1 筆，短期尚難達成園區財務平衡、永續經營及均衡城鄉

發展之預期目標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嗣後辦理重大施政計畫，於事前妥為規劃

評估選址適當性及預算適足性等供決策參據，園區第三期工程及周邊界面景觀之整理，經內政

部營建署及協調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補助辦理園區南側製糖工廠之工業遺址地景改善工程，

另於 111 年 2 月啟用園區服務中心，並辦理園區營運快閃活動，增加園區曝光度吸引廠商進駐；

2.截至 111 年 5 月底止，再出租園區建物 2 棟，嗣將持續協調整合相關局處資源，辦理宣傳活

動與媒合產業進駐，儘速完成園區招商進駐之營運目標，逐年達成財務平衡，實現永續發展及

產業提升之計畫目的。（詳乙－1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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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積極增設公共化幼兒園，惟間有非營利幼兒園於工程未完成驗收前即

先行開園使用，允宜加強督促各校落實施工進度管理，確保師生教學環境之安全。

（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教育部以「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修繕現有餘裕空間、充

實設備及後續營運所需經費，逐年增加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提升整體幼兒就學機會。查核

教育局「營造友善育兒空間計畫」執行情形，核有：為利非營利幼兒園及時開園，間有部分園

所於取得建物使用執照，未待完成新建工程驗收，即先行開園使用，如設立於大義、瑞豐、興

仁國民中學之非營利幼兒園分別於 110 年 8 至 10 月間開園，均遲至同年 11 月完成驗收；大社

區大社國民小學等 7校非營利幼兒園於 110 年 9 至 10 月間開園，惟迄同年 11月底仍未完成驗

收；雖據述上開新建物於開園使用前均經點交確認為可使用狀態，未完工設施亦以警示帶隔離

避免師生進入，惟為維護幼兒園師生安全，允宜加強督促各校落實施工進度管理，以提供安全

教學環境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將持續加強召開工程督導會議，控管各園工程進度，

針對落後案件個案輔導，以確保師生使用安全及加速開園期程。（詳乙－48頁） 

（八） 辦理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設備更新及功能提升計畫，推動厭

氧氨氧化除氮技術，期改善放流水水質，惟辦理情形未盡周妥，允宜檢討改善。（城

鄉建設） 

經濟部以「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已編定未開發工業區與都

市計畫工業區增設污水處理設備及相關公共設施，藉以提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查核經濟發展

局「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設備更新」等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工程受調整池污泥清運

問題影響而延宕工期，並增加費用，連帶影響申辦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期程；2.規劃以氣提系統

工法處理高氨氮濃度廢水，並以去除率 90％作為廠商處理功能保證標準，惟氣提系統功能試運

轉未就高氨氮濃度進流水進行檢測，一般進流水之檢測結果，去除率亦未達處理功能標準；3.據

厭氧氨氧化菌馴養計畫列載，預計總氮去除效率達 80％，馴養期為 110年 7至 12月，惟未適時

檢查以掌握污泥馴養情形及總氮去除效益，允宜儘速建置污泥馴養及處理效能審視機制，確立

其技術有效性，俾利放流水符合限值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因沉積量難以精準估

算，致契約完成而污泥仍未完全清除，經辦理變更設計增加池體污泥清理工項致展延工期；2.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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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調整高氨氮處理設備相關參數與廠內處理設備運轉狀態，以達高氨氮最佳處理效率及使污水

處理廠功能測試順利完成；3.舉行例行性督導會議及不定期稽查，以確保處理效能及符合放流

水標準。（詳乙－53頁） 

（九） 因應民眾長照服務需求日益殷切，持續布建社區式服務據點，惟服務

量能仍有不足，且間有設置地點與長照需求人口分布未臻切合等情，允宜善用數據

分析，結合民間服務能量及跨局處協力，持續盤點妥為布建，實現在地老化社區式

照顧服務之願景。（城鄉建設） 

衛生福利部以「公共服務據點整備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以多元照顧服務體系，落實

在地安老之政策目標，規劃以 1 國中學區布建 1 日間照顧中心（下稱日照中心），均衡布建社

區式長照服務機構，並於人口集中區域加強運用公有閒置空間布建，提升社區式長照服務量能，

增加失能者服務使用近便性，建構綿密照顧服務網絡。查核衛生局「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執

行情形，核有：截至 110年 8月底止已設置日照中心之比率為 76.47％，惟日照中心設置據點與

長照需求人口分布仍未臻切合，又迄未布建日照中心計 16學區，及前置作業尚未完備者計 23學

區，提供服務量能仍有不足，允宜善用相關數據分析，結合民間服務能量及跨局處協力，持續盤

點現有公共建物空間，積極規劃布建，以利日間照顧服務需求者獲得更便利、平價及普及之長

照服務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截至 111 年 5 月 10 日止已布建 59 學區（設置比率

86.76％），籌設中 11學區、規劃中 7 學區及待布建 14 學區，預計於 111 至 114 年完成布建。

（詳乙－84 頁） 

（十） 持續辦理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期強化地震災害預防與整備工

作，惟部分耐震評估作業尚未完成，或未依評估結果續行結構補強，允宜及早完成

改善作業，確保建築物耐震機能及維護使用安全。（城鄉建設） 

內政部以「公共服務據點整備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加速提升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

辦理公有建築物補強、重建或新建工作，以落實震災預防整備。查核市政府「公有危險建築補強

重建－地方辦公廳舍及村里活動中心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列管須辦理耐震評估之公有建築

物計 365 案，惟部分尚未辦理耐震初步或詳細評估，或未依評估結果持續進行結構補強，允宜

積極籌編或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及早完成，俾強化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以確保地震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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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以持續發揮機能，維護使用安全；2.未依規定期程檢討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執

行情形及辦理成效；3.耐震補強資訊管理系統登錄作業未盡覈實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

復：1.督促所屬機關學校積極籌編經費或向中央爭取補助辦理，及早完成建築物之耐震評估及

補強作業；2.已召開檢討會議，爾後確實依規定時程辦理；3.已通知相關單位覈實登載，並積極

督導各機關登錄作業辦理情形。（詳乙－21頁） 

（十一） 整修原住民故事館作為原住民族多功能綜合服務中心，惟因地下水

污染事件封館年餘，開館啟用期程仍未定，影響公產使用效益，亟待協同相關單位

共謀解決方案，以加速開館啟用。（城鄉建設）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原民部落營造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整合地方公共服務據點，整

建並充實相關設施，發展成具有文化意涵之健康友善空間，以提供各種綜合性服務，提升原住民

族安心居住之環境品質及長照服務。查核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部落之心示範點建置計畫」執行情

形，核有：1.原住民故事館耗資整修後，因地下水滲漏而斷水斷電封館已年餘，卻遲未辦理復建

評估作業及後續處置方式，亟待儘速研議妥處；2.為提供參訪民眾體驗原住民文化而採購之多

媒體互動設備，因封館致迄未使用，允宜妥謀善策，以增進設備使用效能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

善。據復：1.已爭取復建評估作業費 197萬元，並召開跨局處會議商議分工事項，規劃於 111年

著手辦理該館復建評估作業勞務採購，將依評估結果爭取修復經費；2.相關設備因後續開館營

運期程未定，已與廠商協議俟該館完成修復後，配合辦理安裝測試及系統教育訓練，再行起算保

固期間。（詳乙－23頁） 

（十二） 辦理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以提升水情中心之應變資訊系統效

能，惟欠缺影像辨識技術且偵測點位不足，設備管理亦未臻周妥，允宜檢討改進，

以強化防洪能力，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水環境建設） 

經濟部以「水與發展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以現代傳輸科技為基礎，結合提升前端監

測儀器功能、後端資訊管理平臺與淹水預警模式，同步升級水情中心資訊系統整體架構，以增加

水災防救措施準備時間，達防災避險目標，降低颱風暴雨期間損失。查核水利局「智慧防汛網推

廣建置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建置 60 處淹水感知器、15 處水位站及 60 組移動抽水機監測

設備之感測元件，以連結原有水情資料及各站體之雨量、水位及影像監視系統，惟欠缺影像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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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致未能達到系統自動化監控目標；2.規劃擇選曾發生 2 次以上淹水災情、地下道或涵洞等

曾發生淹水事件、市政府訂定 38區重大積淹水地點、淹水潛勢圖或 107年 8月豪雨淹水深度 50

公分以上及其他淹水高潛勢區等點位，設置淹水感知器，惟辦理結果，6處達上述條件之點位卻

未設置，允宜研酌擴增點位及跨局處合作擴充介接之可行性，以完備水情監測網絡等情事，經函

請檢討改善。據復：1.將爭取經費評估納入自動化監測強化影像辨識功能，以提升系統自動化效

能及減少人工作業；2.已爭取經費於大社等 17 行政區增設 30 處路面淹水感測器，並於三民區

寶珠溝流域建置 11處雨水下水道水位計監測，嗣將評估介接智慧路燈淹水監測資訊之可行性。

（詳乙－179頁） 

（十三） 積極推動雙語教育，辦理多元英語學習計畫以增進學生英語溝通能

力，惟部分學校未參與計畫、共聘教師跨教育階段及英語行動車巡迴教學規劃未臻

完善等情，尚待研謀改善。（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教育部以「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計畫」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推動本土雙語人才培養措

施，厚植國人英語能力，以擴增國際溝通能力及國際化視野，提升人才與產業國際競爭力。查

核教育局「110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學計畫」

執行情形，核有：1.積極規劃辦理多元英語學習計畫以達校校有雙語之目標，惟仍有逾 3 成學

校未參與相關計畫，尚待加強輔導提高學校參與意願，保障學生公平接受雙語教育之權益；2.

雙語課程由本國及外籍教師（下稱外師）共備教學內容，費時耗力降低教師意願，又部分外師

由 2 校以上共聘，或橫跨中小學不同學習階段，備課負擔加重，影響雙語教育推動成效；3.提

升本國教師英語教學能力為推動雙語教育政策之重要工作，惟中央開設之增能學分班錄取名額

有限，部分有意願教師未能參與，或部分辦理雙語特色計畫學校尚無教師參與，允宜積極籌謀

結合在地大學院校開班培訓雙語教學師資，以提升英語教學能量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

復：1.為利各校通盤瞭解各項雙語計畫，111 年度說明會提早至 3 月辦理，並辦理「共識增能

會議」，由獲得雙語推動相關專案補助之學校擴展推行經驗，以達成校校有雙語之目標；2.自 110

學年度起，於雙語特色學校計畫專網增設「教案觀摩與教案成果」專區，提供雙語教案上傳平

臺，期藉由觀摩他校教案減少備課負擔；3.將鼓勵學校薦送教師參與，並視教師參訓意願，審

酌結合在地大學院校開辦相關課程。（詳乙－47頁） 




